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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院公報 第 103 卷 第 3 期 院會紀錄 

紀國棟  蔣乃辛  陳鎮湘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一案，請提案人何委員欣純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何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二案，請提案人黃委員志雄說明提案旨趣。 

黃委員志雄：（17 時 21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等 19 人，鑒於目前市面上基因改造食物品項

日益繁多，但相關法規並未規範基因改造食品須標示於食品包裝上。為保障消費者食品安全與選

擇權益，爰此建請衛生福利部應修法明定含基因改造食品者，需於食品容器或包裝上明確標示產

品為基因改造食品，並標示含有基因改造之成分，以落實食品衛生管理法之立法意旨。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第二十二案： 

本院委員黃志雄等 19 人，鑒於目前市面上基因改造食物品項日益繁多，但相關法規並未規範基因

改造食品須標示於食品包裝上。為保障消費者食品安全與選擇權益，爰此建請衛生福利部應修法

明定含基因改造食品者，需於食品容器或包裝上明確標示產品為基因改造食品，並標示含有基因

改造之成分，以落實食品衛生管理法之立法意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經查經查目前食品衛生管理法並未規範基因改造相關食品須明確標示於商品包裝上，雖

現階段未有確切研究證實基因改造之食物對人體將造成傷害，然亦有不少研究認為基因改造之食

物對食用之動物、環境恐將形成傷害，甚至可能因授粉雜交關系而污染到原生種，造成生態浩劫

。 

二、為防範台灣近來因食品衛生管理把關不夠嚴謹，所引發之食品食用安全疑慮，建請貴部

應及早研議相關規範，明定含基因改造原料者，需於食品容器或包裝上明確標示產品為基因改造

食品，並標示含有基因改造之成分，以落實食品衛生管理法之立法意旨。 

提案人：黃志雄 

連署人：廖正井  蔡正元  李貴敏  楊應雄  孔文吉  

邱文彥  楊瓊瓔  吳育昇  徐少萍  李桐豪  

江啟臣  羅明才  王育敏  詹凱臣  張嘉郡  

江惠貞  陳鎮湘  蔣乃辛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二十三案，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不在場）顏委員不在場。本案暫不

予處理。 

進行第二十四案，請提案人王委員進士說明提案旨趣。 

王委員進士：（17 時 22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及蘇委員清泉等 21 人，鑒於我國依河川法訂

定之現有之河川治理線皆於早期劃設。經過時序推移，許多地方皆面臨 1.洪害地區嚴重卻未加

以整治、2.未曾淹水之土地卻被劃為河川治水區，導致地方民眾土地使用相當不便，爰此，請行

政院應督促相關單位重新檢討各河川之河川治理線是否符合現地情形並重新劃設，以利行政單位


